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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書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莊絜甯
電話：02-7736-5931
電子信箱：kx0899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二)字第11200189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銓敘部來函、各機關辦理政務人員具結區分情形一覽表、公務人員（含政務人

員）具結書 (A09000000E_1120018906_senddoc1_Attach1.PDF、
A09000000E_1120018906_senddoc1_Attach2.pdf、
A09000000E_1120018906_senddoc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銓敘部民國98年5月19日部銓五字第0983064559號

函，所定公務人員（含政務人員）兼具外國國籍人事作業

規定之修正規定與修正「各機關辦理政務人員具結區分情

形一覽表」及「公務人員（含政務人員）具結書」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2年2月20日部銓五字第

1125536510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及其附件各l份。

二、茲為配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相關

規定修正，銓敘部98年5月19日函所定公務人員（含政務人

員）兼具外國國籍人事作業規定，爰予補充規定：「公務

人員（含政務人員）如兼具外國國籍，係因該外國國家法

令致不得放棄國籍者，除填寫具結書外，依公務人員任用

法第28條相關規定，應於就（到）職前，依規定辦理放棄

外國國籍，並出具已於就（到）職前經外交部查證屬實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20026749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
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2/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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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佐證文件，尚無國籍法第20條所定1年緩衝期間之適

用。」

三、另「各機關辦理政務人員具結區分情形一覽表」配合現行

機關組織調整情形修正，俾與現況相合；「公務人員（含

政務人員）具結書」配合前開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增訂兼

具外國國籍係因該外國國家法令致不得放棄國籍者之選

項，俾利辦理具結。

四、自112年2月20日起，各機關如有初任或轉（再）任之公務

人員（含政務人員），應即適用修正之「公務人員（含政

務人員）具結書」辦理具結，並依前開規定確實辦理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
副本：本部會計處、統計處、政風處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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